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飄洋過海—清宮順風螺行跡

專　輯

藏
傳
佛
教
與
右
旋
白
螺

西
元
七
世
紀
佛
教
傳
入
西
藏
，
十

世
紀
時
雜
揉
了
神
靈
崇
拜
的
藏
地
鉢
教
，

形
成
大
乘
教
義
為
主
的
獨
特
藏
傳
佛
教
系

統
，
隨
之
向
北
方
遊
牧
民
族
傳
佈
，
並

在
十
三
世
紀
起
影
響
內
地
。
前
述
背
景

下
，
滿
清
入
關
前
已
經
與
藏
傳
佛
教
有
所

接
觸
，
入
關
後
，
進
而
宣
示
如
同
元
朝
一

般
，
繼
續
作
為
藏
傳
佛
教
的
護
法
者
，
給

予
相
當
禮
遇
和
尊
重
，
以
致
信
奉
藏
傳
佛

教
的
蒙
古
部
眾
將
滿
族
人
視
為
一
體
。
經

過
清
廷
大
力
贊
助
，
使
得
藏
傳
佛
教
在

十
七
世
紀
後
，
成
為
塞
外
草
原
藏
、
滿
、

蒙
各
族
的
共
同
宗
教
。
藏
傳
佛
教
教
派

中
，
十
五
世
紀
宗
喀
巴
所
創
設
注
重
僧
團

組
織
、
講
求
先
顯
後
密
之
修
行
次
第
的

﹁
格
魯
派
﹂
，
因
僧
侶
頭
戴
黃
色
尖
頂
帽

而
被
稱
為
黃
教
；
十
六
世
紀
中
葉
以
後
，

自
青
康
藏
高
原
藏
族
生
活
區
向
蒙
古
草
原

傳
播
，
迅
速
成
為
藏
傳
佛
教
主
流
。
清
朝

為
達
成
與
蒙
古
族
聯
盟
的
政
治
考
量
，
建

國
之
初
即
尊
崇
藏
傳
佛
教
，
並
獨
尊
黃

教
。

順
治
十
年
︵
一
六
五
三
︶
清
廷

飄
洋
過
海

清
宮
順
風
螺
行
跡

賴
玉
玲

清
乾
隆
五
十
二
年
林
爽
文
舉
事
，
在
臺
灣
南
北
屢
傳
捷
報
，
並
圍
困
臺
灣
鎮
總
兵
官
柴
大
紀
於
諸

羅
城
。
高
宗
不
得
不
派
兵
遣
將
渡
海
救
援
，
下
旨
陝
甘
總
督
福
康
安
到
熱
河
晉
見
，
授
予
督
辦
臺

灣
軍
務
之
職
，
同
時
特
賜
護
佑
渡
海
平
順
的
右
旋
白
螺
。
由
臺
灣
的
動
亂
事
件
為
發
端
，
清
宮
右

旋
白
螺
飄
洋
過
海
的
行
跡
，
不
僅
牽
涉
臺
灣
歷
史
，
還
關
連
中
琉
關
係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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封
授
五
世
達
賴
金
册
、
金
印
，
確
立

達
賴
為
黃
教
最
高
宗
教
領
袖
；
乾
隆

十
六
年
︵
一
七
五
一
︶
則
明
令
達
賴
掌

管
西
藏
地
方
行
政
。
康
熙
五
十
二
年

︵
一
七
一
三
︶
，
冊
封
五
世
班
禪
胡
土

克
圖
為
﹁
班
禪
額
爾
德
尼
﹂
，
以
日
喀

則
的
扎
什
倫
布
寺
為
權
力
中
心
，
主
持

後
藏
事
務
，
藉
宗
教
達
成
羈
縻
西
藏
、

蒙
古
之
目
的
。
清
朝
在
原
本
的
薩
滿
教

︵Sam
an

ism

︶
信
仰
外
倡
興
藏
傳
佛
教
之

舉
，
目
的
是
讓
達
賴
、
班
禪
兩
大
黃
教
領

袖
因
有
政
治
的
後
盾
和
庇
護
，
藉
以
擴
張

影
響
力
，
鞏
固
其
在
西
藏
的
勢
力
。
兩
岸

故
宮
所
典
藏
不
少
藏
傳
佛
教
文
物
，
就
是

歷
代
達
賴
喇
嘛
、
班
禪
喇
嘛
屢
次
遣
使
，

甚
至
親
自
入
京
朝
貢
、
進
獻
，
黃
教
教
派

與
清
廷
密
切
合
作
、
互
動
頻
繁
的
明
證
。

由
於
清
朝
將
宗
教
作
為
統
馭
工
具
，
使
藏

傳
文
物
透
過
進
貢
方
式
的
方
物
和
賞
賜
而

流
傳
；
順
治
時
已
經
有
誦
唸
佛
經
、
供
奉

佛
像
活
動
，
佛
堂
的
興
建
則
在
乾
隆
時
期

蔚
為
大
觀
。
乾
隆
十
五
年
︵
一
七
五○

︶

清
宮
內
依
據
密
宗
四
續
部
佛
眾
的
壇
城
，

興
築
雨
花
閣
；
再
使
梵
宗
樓
、
寶
華
殿
、

香
雲
亭
、
中
正
殿
，
以
及
慈
寧
花
園
的
寶

物
，
多
將
西
藏
數
代
高
僧
使
用
過
的
法

器
供
奉
養
心
殿
佛
堂
。
乾
隆
五
十
一
年

︵
一
七
八
六
︶
林
爽
文
事
件
發
生
，
因
為

臺
海
的
波
濤
洶
湧
，
進
而
將
定
風
珠
運
用

於
護
佑
渡
海
，
開
啟
藏
傳
佛
教
文
物
右
旋

白
螺
與
臺
灣
的
直
接
關
聯
。

林
爽
文
事
件

乾
隆
五
十
一
年
，
福
建
漳
州
籍
民

林
爽
文
因
官
逼
民
反
，
在
臺
中
大
里
杙
豎

旗
起
事
。
經
林
爽
文
號
召
，
響
應
的
烏
合

之
眾
竟
然
在
臺
灣
南
北
戰
役
中
屢
傳
捷

報
，
並
圍
困
臺
灣
鎮
總
兵
官
柴
大
紀
於
諸

羅
城
。
乾
隆
五
十
二
年
︵
一
七
八
七
︶

高
宗
下
旨
陝
甘
總
督
福
康
安
到
熱
河
晉

見
，
授
予
督
辦
臺
灣
軍
務
之
職
，
福
康

安
因
此
銜
命
調
派
內
地
兵
員
往
臺
灣
救

援
。
乾
隆
五
十
二
年
九
月
初
五
日
福
康
安

奏
摺
：
﹁
在
熱
河
時
，
面
諭
以
海
洋
風
信

不
常
，
務
須
詢
之
船
戶
方
為
穩
妥
。
又
蒙

賞
賜
右
旋
白
螺
，
令
於
渡
海
時
帶
往
，
凡

進
兵
渡
海
等
事
，
無
不
仰
邀
睿
慮
周
詳
，

恩
慈
優
渥
。
﹂
平
亂
後
，
乾
隆
五
十
三
年

︵
一
七
八
八
︶
五
月
十
五
日
續
奏
：
﹁
臣

福
康
安
跪
奏
，
為
渡
洋
已
抵
廈
門
恭
摺
奏

聞
事
。
伏
念
臣
上
年
奉
命
赴
臺
灣
剿
捕
︙

此
皆
仰
賴
我
皇
上
誠
敬
感
孚
，
神
明
默

佑
，
並
蒙
恩
賜
右
旋
白
螺
渡
海
，
得
以
益

臻
穩
順
。
﹂
︵
︽
宮
中
檔
乾
隆
朝
奏
摺
︾
︶

將

臺
灣
剿
捕
結
果
，
也
歸
功
右
旋
白
螺
的
靈

驗
。

福
康
安
的
赴
臺
平
亂
由
於
攜
帶
了
右

旋
白
螺
同
往
，
高
宗
也
就
把
渡
洋
迅
速
、

風
靜
波
恬
，
乃
致
亂
事
平
定
有
賴
白
螺
的

靈
威
，
進
一
步
決
定
將
右
旋
白
螺
交
發
閩

浙
總
督
，
提
供
每
年
輪
流
往
赴
臺
灣
巡
察

的
各
級
官
員
攜
帶
渡
海
，
確
保
航
海
平

順
。
乾
隆
五
十
三
年
十
二
月
二
十
九
日
，

由
轉
任
閩
浙
總
督
的
福
康
安
帶
領
官
員
迎

奉
，
在
督
署
第
五
層
樓
房
安
龕
，
供
奉
白

螺
，
制
定
出
內
廷
右
旋
白
螺
常
駐
福
州
的

新
制
；
也
開
展
此
後
右
旋
白
螺
屢
次
的
海

上
傳
奇
。
︵
圖
一
︶

蔡
牽
事
件

乾
隆
五
十
九
年
︵
一
七
九
四
︶
福

建
同
安
人
蔡
牽
出
海
掠
奪
，
快
速
發
展

成
二
萬
人
的
海
盜
集
團
，
並
在
嘉
慶
八
年

︵
一
八○

三
︶
因
遭
遇
閩
、
浙
方
面
大

力
圍
剿
，
轉
而
侵
擾
臺
灣
。
先
後
在
鹿

港
、
鹿
耳
門
、
滬
尾
焚
燒
搶
劫
後
，
自
稱

﹁
鎮
海
威
武
王
﹂
，
進
而
號
召
臺
灣
南
部

相
樓
、
慈
蔭
樓
、
咸
若
館
、
吉
雲
樓
等
其

他
佛
堂
與
之
相
連
，
形
成
清
宮
重
要
祭
祀

區
。
此
外
，
內
廷
除
佛
堂
分
布
各
區
外
，

養
心
殿
還
特
設
有
皇
帝
專
用
佛
堂
，
供
奉

藏
傳
佛
教
神
像
，
推
助
藏
傳
佛
教
成
為
清

代
宮
廷
文
化
的
一
部
分
。
︵
註
一
︶

藏
傳
佛
教
文
物
的
法
器
，
形
制
繁

複
而
各
有
其
宗
教
含
義
，
大
體
分
成
禮

敬
、
稱
讚
、
供
養
、
持
驗
、
護
魔
、
勸
導

六
大
類
，
當
中
與
鐘
、
鼓
、
骨
笛
、
大
號

同
屬
稱
讚
類
法
器
的
海
螺
，
作
用
在
做
為

吹
奏
樂
器
、
法
號
，
或
是
佛
壇
上
盛
放

甘
露
的
容
器
。
海
螺
為
白
螺
，
盛
產
於
錫

蘭
及
印
度
東
南
海
域
，
正
式
學
名
是
印
度

聖
螺
，
通
稱
印
度
聖
貝
，
是
脫
去
外
皮
後

呈
現
乳
白
或
淺
褐
色
殼
面
的
螺
貝
。
清
代

是
依
照
貝
殼
蓋
口
發
展
方
向
做
觀
察
，
與

科
學
上
海
洋
貝
類
由
螺
頂
檢
視
：
螺
紋
順

時
針
方
向
旋
轉
，
殼
口
在
右
是
右
旋
螺
，

逆
時
針
方
向
向
左
，
開
口
為
左
旋
螺
的
辨

視
方
法
不
同
，
對
海
螺
的
不
同
認
知
，
因

此
清
代
與
現
代
存
在
左
右
恰
恰
相
反
的
稱

呼
。
順
時
針
螺
紋
生
長
的
右
旋
螺
︵
即
清

代
稱
﹁
左
旋
螺
﹂
︶
佔
絕
大
多
數
，
逆
時

針
方
向
的
左
旋
螺
︵
清
代
﹁
右
旋
螺
﹂
︶

是
生
長
過
程
遇
到
阻
礙
或
突
變
，
相
對
罕

見
而
珍
貴
，
被
佛
門
視
為
至
寶
：
象
徵
釋

迦
摩
尼
的
說
法
如
同
海
螺
聲
響
，
響
徹
四

方
，
可
以
抹
去
重
罪
，
進
入
西
方
極
樂
世

界
。
因
而
達
賴
喇
嘛
、
班
禪
額
爾
德
尼
兩

年
一
次
，
在
新
正
及
萬
壽
節
輪
流
進
貢
丹

書
時
，
同
時
呈
獻
的
右
旋
螺
就
被
當
作
奇

寶
看
待
。
除
法
器
的
含
義
外
，
傳
說
供
奉

船
上
能
光
照
水
族
眾
生
，
具
有
確
保
風
平

浪
靜
的
庇
佑
作
用
，
乾
隆
皇
帝
特
別
御
製

﹁
右
旋
白
螺
贊
﹂
，
就
提
及
﹁
或
有
右
旋

者
，
涉
海
者
攜
帶
於
舟
，
則
吉
祥
安
穩
最

為
靈
異
﹂
，
故
又
有
﹁
定
風
珠
﹂
的
俗

稱
。

右
旋
白
螺
與
臺
灣
史

清
朝
建
築
佛
寺
、
禮
敬
頻
繁
的
結

果
，
使
帝
王
、
內
廷
女
眷
崇
佛
風
氣
盛

行
。
清
世
宗
雍
正
皇
帝
深
研
佛
教
，
曾
派

送
喇
嘛
瑞
符
給
西
北
邊
疆
督
師
的
將
領

佩
帶
，
以
﹁
仰
仗
天
佛
慈
恩
，
自
邀
安

平
之
佑
也
﹂
，
深
信
藏
密
經
高
僧
加
持
的

靈
驗
。
乾
隆
皇
帝
除
熱
衷
修
習
藏
傳
佛
教

外
，
源
自
修
行
可
以
歷
世
累
積
的
藏
地
傳

說
，
乾
隆
又
較
前
代
更
加
虔
信
加
持
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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群
眾
攻
擊
府
城
。
經
水
師
提
督
李
長
庚
、

南
澳
鎮
總
兵
官
王
得
祿
等
人
圍
剿
，
直
到

嘉
慶
十
五
年
︵
一
八
一○

︶
才
平
定
。
嘉

慶
年
間
的
海
盜
蔡
牽
事
件
，
造
成
臺
灣
沿

海
與
內
地
之
間
情
勢
危
急
，
嘉
慶
十
一
年

︵
一
八○

六
︶
正
月
初
四
日
，
仁
宗
上
諭

廣
州
將
軍
賽
沖
阿
為
欽
差
大
臣
，
特
別
頒

賜
給
白
螺
：
﹁
福
康
安
平
定
林
爽
文
時
攜

帶
大
利
益
吉
祥
右
旋
螺
，
往
來
渡
海
，
風

帆
順
利
。
茲
亦
發
交
賽
沖
阿
祇
領
，
帶
往

渡
海
，
以
資
護
佑
。
俟
凱
旋
日
，
派
大
員

賫
送
回
京
供
奉
。
﹂
︵
︽
清
宮
諭
旨
檔
臺
灣
史

料
︾
︶

如
同
乾
隆
年
間
福
康
安
領
兵
、
渡
海

平
亂
的
舉
措
，
白
螺
隨
軍
隊
一
同
被
帶
赴

臺
灣
，
以
護
祐
航
海
平
順
。

同
年
︵
嘉
慶
十
一
年
︶
二
月
，
為
確

保
前
往
臺
灣
的
將
領
帶
兵
平
亂
順
利
，
再

有
諭
旨
：
﹁
至
所
稱
現
有
吉
祥
右
旋
白
螺

供
奉
督
署
，
派
員
赴
省
敬
請
等
語
，
前
已

將
大
內
敬
貯
之
吉
祥
右
旋
白
螺
發
交
賽
沖

阿
，
令
其
攜
帶
過
臺
，
以
資
利
涉
。
若
賽

沖
阿
併
將
玉
德
署
內
所
供
之
右
旋
白
螺
一

同
帶
往
則
已
，
若
伊
未
經
一
併
攜
帶
著
，

玉
德
俟
德
楞
泰
到
後
，
將
伊
署
內
供
奉
之

白
螺
交
令
帶
往
，
以
期
風
帆
穩
順
，
迅
速

蕆
功
。
﹂
︵
︽
清
宮
諭
旨
檔
臺
灣
史
料
︾
︶

為
求

救
援
船
隻
風
帆
穩
順
，
迅
速
蕆
功
，
讓
清

廷
不
惜
多
動
用
一
枚
珍
貴
的
右
旋
白
螺
前

往
臺
灣
。
只
是
副
都
統
德
楞
泰
後
來
並
未

赴
臺
任
事
，
閩
浙
總
督
署
內
的
右
旋
螺
因

而
沒
有
能
被
攜
往
臺
灣
；
但
是
此
一
發
展

過
程
，
卻
也
顯
見
嘉
慶
皇
帝
一
如
前
代
，

對
右
旋
白
螺
靈
威
的
信
奉
不
墜
。

張
丙
事
件

道
光
十
二
年
︵
一
八
三
二
︶
嘉
義

縣
的
禁
米
出
鄉
和
閩
粵
械
鬥
，
因
地
方
官

辦
事
不
公
，
以
張
丙
為
首
，
從
官
逼
民
反

的
抗
官
，
擴
大
為
反
清
事
件
的
抗
議
性

民
變
。
張
丙
以
嘉
義
縣
境
為
主
要
活
動
地

區
，
一
個
月
之
中
四
次
圍
攻
嘉
義
城
，
在

縣
境
內
焚
搶
了
三
個
月
。
此
外
，
率
眾
圍

攻
縣
城
，
到
處
攻
汛
、
戕
官
的
行
徑
，
在

眾
多
游
民
加
入
和
謠
言
迅
速
散
播
下
，
彰

化
和
鳳
山
縣
都
有
響
應
者
。
清
廷
除
調
動

福
建
省
兵
員
外
，
又
調
派
山
西
、
河
南
、

四
川
、
貴
州
等
省
總
計
一
萬
名
以
上
兵
力

赴
臺
；
又
採
買
浙
江
、
江
西
等
省
米
穀

二
十
萬
石
，
截
留
浙
江
漕
米
十
萬
石
作
為

來
臺
的
徵
兵
、
撫
卹
。
經
臺
灣
鎮
總
兵
官

劉
廷
斌
等
堅
守
嘉
義
城
，
以
及
浙
江
提
督

王
得
祿
勸
諭
地
方
施
行
連
莊
、
從
弟
武
生

王
得
蟠
糾
義
勇
護
城
，
最
後
由
福
建
陸
路

提
督
馬
濟
勝
帶
兵
，
聯
合
劉
廷
斌
共
同
平

定
變
亂
。

為
迅
速
平
亂
，
道
光
皇
帝
對
進
兵
剿

滅
張
丙
事
件
的
閩
浙
總
督
程
祖
洛
、
福
建

巡
撫
魏
元
烺
諭
示
：
﹁
右
旋
白
螺
前
在
督

署
恭
貯
，
歷
經
帶
往
渡
海
最
為
吉
祥
。
該

督
此
次
應
仍
帶
往
，
即
瑚
松
額
等
放
洋
，

亦
應
令
其
帶
去
，
俾
資
護
佑
。
﹂
由
程
祖

洛
迎
出
供
奉
於
督
署
的
右
旋
白
螺
，
交
福

州
將
軍
瑚
松
額
攜
帶
赴
臺
，
右
旋
螺
得
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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再
次
施
展
渡
海
、
平
亂
功
用
。
︵
圖
二
︶

清
宮
白
螺
餘
緒

右
旋
白
螺
與
清
代
臺
灣
史
事
的
關

聯
，
除
上
面
所
列
舉
外
，
還
需
含
括
乾
隆

六
十
年
︵
一
七
九
五
︶
的
陳
周
全
事
件
。

林
爽
文
事
件
平
息
後
臺
灣
米
價
昂
貴
，
在

彰
化
地
區
爆
發
搶
糧
動
亂
，
陳
周
全
趁
機

結
合
天
地
會
起
事
。
為
避
免
延
誤
時
機
，

高
宗
重
調
福
康
安
迅
即
趕
赴
臺
灣
調
度
，

同
時
指
示
：
﹁
若
有
需
渡
臺
前
往
臺
灣
督

辦
，
前
次
福
康
安
帶
往
之
右
旋
白
螺
最
為

吉
祥
，
是
以
渡
洋
平
穩
。
但
此
次
發
報
迅

速
，
包
裹
未
免
需
時
，
不
及
一
並
發
去
，

數
日
內
福
康
安
等
亦
必
有
捷
報
奏
到
，
即

可
隨
報
續
行
發
寄
，
亦
不
為
遲
，
為
此
先

行
示
知
福
康
安
，
以
便
放
心
穩
渡
，
迅
速

捷
音
也
。
﹂
︵
註
二
︶

陳
周
全
事
件
時
間
在

林
爽
文
事
件
結
束
後
不
久
，
諭
旨
內
容
顯

示
高
宗
對
福
康
安
平
亂
能
力
懷
抱
信
心
，

也
藉
﹁
最
為
吉
祥
﹂
的
描
述
，
肯
定
右
旋

白
螺
護
佑
渡
洋
平
穩
的
功
效
。
只
是
高
宗

匆
匆
派
令
福
康
安
出
兵
，
來
不
及
將
白
螺

打
包
，
以
致
沒
有
能
促
成
右
旋
白
螺
再
次

蒞
臺
，
但
是
在
發
兵
遣
將
的
危
急
之
際
，

特
別
提
出
右
旋
白
螺
，
足
可
見
皇
帝
對
此

螺
的
珍
視
。

由
清
代
右
旋
白
螺
帶
往
臺
灣
的
歷

險
來
看
，
林
爽
文
事
件
後
，
高
宗
將
右
旋

螺
交
發
閩
浙
總
督
署
供
奉
，
明
確
有
別
於

因
動
亂
發
生
而
自
內
廷
的
臨
時
調
發
，
白

螺
從
此
固
定
作
為
渡
臺
官
員
渡
越
臺
海
的

定
風
珠
。
自
白
螺
定
駐
福
州
督
署
後
，
嘉

慶
十
一
年
蔡
牽
事
件
時
，
賽
沖
阿
獲
得
比

照
福
康
安
、
攜
帶
敬
貯
大
內
的
右
旋
白
螺

渡
海
之
事
，
讓
兩
枚
白
螺
有
同
時
在
臺
灣

出
現
的
可
能
。
雖
然
仁
宗
同
意
將
督
署
內

右
旋
白
螺
一
同
帶
往
，
可
能
考
量
供
奉
福

州
的
白
螺
已
經
足
以
就
近
支
應
軍
隊
前
往

臺
灣
的
渡
海
涉
險
，
所
以
沒
有
等
到
軍
隊

凱
旋
之
日
，
在
賽
沖
阿
抵
臺
、
甫
授
為
福

州
將
軍
時
，
皇
帝
就
急
速
諭
令
追
繳
大
內

的
右
旋
白
螺
回
宮
。
此
事
說
明
庇
祐
清
代

臺
海
間
風
帆
平
穩
的
順
風
螺
實
際
不
只
一

枚
，
至
少
包
含
供
奉
督
署
和
敬
貯
大
內
的

兩
枚
不
同
右
旋
白
螺
。

十
八
世
紀
下
半
動
亂
迭
起
的
臺
灣

歷
史
，
因
為
定
風
珠
傳
奇
添
色
彩
，
多
有

學
者
留
意
右
旋
白
螺
事
蹟
，
卻
因
未
能
明

悉
白
螺
行
跡
而
產
生
混
淆
。
國
立
故
宮
博

物
院
共
計
典
藏
七
件
白
螺
，
右
旋
白
螺
佔

三
件
。
由
於
西
藏
進
貢
的
器
物
，
常
需
先

交
造
辦
處
整
理
，
包
括
配
搭
座
子
、
鑲
嵌

物
或
配
件
，
而
後
落
款
、
四
體
文
字
說
明

刊
刻
，
經
過
一
番
整
飭
後
才
入
藏
。
故
宮

所
藏
原
始
編
號
呂—

一
一
八
三
的
右
旋
白

螺
整
體
呈
現
如
下
：
長
十
八
．
九
公
分
，

寬
九
．
四
公
分
，
螺
體
鑲
鎏
金
吹
嘴
，
鑲

青
金
石
、
珊
瑚
，
並
有
仰
覆
蓮
瓣
、
如
意

雲
紋
裝
飾
。
此
外
，
螺
口
與
底
端
釘
接
有

鎏
金
護
板
，
敲
飾
五
瓣
花
式
錦
，
鑄
藏
文

讚
詞
與
卷
草
紋
，
緣
鑲
嵌
珊
瑚
、
松
石
、

青
金
石
等
各
色
石
，
底
端
刻
﹁
乾
隆
年

製
﹂
四
楷
字
，
並
有
一
圓
型
環
。
又
銀
質

內
板
同
樣
陰
刻
填
白
彩
漢
、
蒙
、
滿
、
藏

文
﹁
乾
隆
年
製
﹂
款
識
外
，
依
循
藏
傳
佛

教
傳
統
，
鑄
刻
有
供
養
遍
滿
虛
空
之
海
螺

音
等
內
容
的
十
方
妙
音
，
祈
請
佛
陀
護
佑

眾
生
得
殊
聖
解
脫
的
藏
文
祈
請
文
。
尤
其

重
要
者
，
根
據
盛
裝
右
旋
白
螺
的
描
漆
皮

盒
內
墨
書
的
漢
、
蒙
、
滿
、
藏
四
體
書
：

﹁
大
利
益
吉
祥
右
旋
白
螺
乾
隆
五
十
二
年

八
月
，
賜
福
康
安
帶
赴
臺
灣
剿
平
逆
賊
林

爽
文
、
莊
大
田
等
，
往
來
渡
海
平
安
。
乾

隆
五
十
三
年
七
月
凱
旋
後
繳
回
供
奉
，
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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專　輯

順
成
，
不
可
思
議
功
德
﹂
︵
註
五
︶

︵
圖

四
︶
，
綾
簽
內
容
與
徐
宗
幹
所
記
完
全
相

同
。
反
觀
乾
隆
五
十
二
、
五
十
三
年
兩
件

福
康
安
領
受
白
螺
赴
臺
、
渡
洋
的
奏
摺
，

皆
未
提
及
所
攜
白
螺
為
班
禪
喇
嘛
所
進
；

清
代
宮
廷
檔
案
也
未
見
福
康
安
攜
臺
白
螺

與
班
禪
額
爾
德
尼
有
關
聯
的
紀
錄
。
然
而

乾
隆
五
十
三
年
十
一
月
林
爽
文
事
件
後
，

高
宗
諭
：
﹁
上
年
福
康
安
前
赴
臺
灣
特
賞

給
右
旋
白
螺
帶
往
，
是
以
渡
洋
迅
速
，
風

靜
波
恬
，
咸
臻
穩
順
。
今
思
閩
省
總
督
將

軍
、
巡
撫
、
提
督
等
每
年
應
輪
往
臺
灣
巡

查
一
次
，
往
來
重
洋
均
資
靈
佑
，
特
將
班

禪
額
爾
德
尼
所
進
右
旋
白
螺
發
交
福
康

安
，
於
督
署
潔
淨
處
敬
謹
供
奉
。
﹂
︵
圖

一
︶
隱
然
指
向
﹁
右
旋
白
螺
﹂
與
﹁
班
禪

額
爾
德
尼
所
進
右
旋
白
螺
﹂
是
兩
枚
不
同

的
白
螺
。
到
光
緒
二
十
九
年
︵
一
九○

三
︶
閩
浙
總
督
崇
善
遵
旨
繳
回
白
螺
奏

摺
內
，
便
有
﹁
乾
隆
五
十
三
年
十
一
月

二
十
一
日
欽
奉
上
諭
頒
發
班
禪
額
爾
德

尼
所
進
右
旋
白
螺
到
閩
﹂
的
陳
述
︵
圖

九
︶
，
確
知
敬
貯
閩
浙
總
督
衙
署
的
正
是

六
世
班
禪
為
乾
隆
賀
壽
時
所
獻
﹁
班
禪
額

爾
德
尼
所
進
右
旋
白
螺
﹂
。
換
言
之
，
直

接
關
係
臺
灣
歷
史
的
兩
枚
順
風
螺
，
恰
恰

分
別
存
放
在
兩
岸
的
故
宮
博
物
院
。

出
使
琉
球
及
送
繳
宮
廷

班
禪
額
爾
德
尼
所
進
﹁
大
利
益
右

旋
白
螺
﹂
白
綾
簽
上
﹁
護
佑
渡
江
海
平

安
如
願
﹂
內
容
，
呈
現
與
乾
隆
年
間
福
康

安
攜
帶
渡
臺
的
﹁
大
利
益
吉
祥
右
旋
白

螺
﹂
相
同
意
義
，
都
是
作
為
祈
佑
風
帆

穩
順
的
順
風
螺
用
途
，
可
能
因
此
讓
學
者

誤
認
存
置
大
內
與
移
置
督
署
的
白
螺
為
同

一
枚
。
根
據
乾
隆
五
十
三
年
高
宗
體
恤
閩

省
官
員
渡
臺
艱
辛
，
往
來
重
洋
亟
需
神
靈

庇
佑
，
而
有
﹁
特
頒
班
禪
額
爾
德
尼
所
進

右
旋
白
螺
交
發
福
康
安
，
於
督
署
潔
淨
處

供
奉
﹂
的
諭
令
。
推
測
高
宗
交
給
福
康
安

攜
帶
渡
臺
的
白
螺
，
應
該
隨
林
爽
文
事
件

落
幕
而
有
一
番
繳
回
宮
廷
的
程
序
；
到

賀
護
佑
普
被
吉
祥
。
﹂
顯
示
法
螺
曾
經
在

林
爽
文
事
件
時
渡
臺
，
此
螺
正
是
高
宗
特

賜
交
福
康
安
攜
帶
，
以
﹁
最
吉
利
﹂
看
待

而
敬
貯
於
大
內
的
右
旋
白
螺
。
︵
圖
三
︶

被
供
奉
在
福
州
督
署
的
右
旋
白
螺

形
制
如
何
？
清
乾
隆
四
十
五
年
︵
一
七
八

螺
留
下
更
多
的
描
述
︰
﹁
節
署
白
螺
圖
，

內
府
頒
。
以
奉
之
渡
海
者
，
曰
順
風
螺
。

余
題
句
有
云
︰
臣
心
堅
白
能
如
此
，
何
處

風
波
不
可
平
？
右
旋
白
螺
，
長
三
寸
，
有

五
色
如
玉
石
旋
紋
三
，
鑽
孔
八
，
綴
以
珠

寶
，
藏
於
漆
櫝
。
﹂
除
長
三
寸
︵
約
十
公

分
︶
等
較
為
詳
細
的
外
觀
紀
錄
外
，
同
時

記
載
盛
裝
白
螺
匣
櫝
內
所
留
寫
的
﹁
乾
隆

四
十
五
年
班
禪
額
爾
德
呢
所
進
大
利
益
右

旋
白
螺
，
護
佑
渡
江
海
，
平
安
如
願
，
諸

事
順
成
，
不
可
思
議
功
德
﹂
四
十
字
︵
註

四
︶
，
成
為
辨
明
督
署
供
奉
與
大
內
貯
藏
兩

枚
右
旋
白
螺
間
差
異
的
重
要
線
索
。

搜
尋
兩
岸
故
宮
白
螺
蹤
跡
，
一
九
九 

二
年
北
京
故
宮
為
策
劃
﹁
清
宮
藏
傳
佛
教

藝
術
展
覽
﹂
所
編
寫
、
出
版
的
︽
清
宮
藏

傳
佛
教
文
物
︾
圖
錄
中
，
出
現
兩
件
藏
傳

佛
教
白
螺
。
一
為
明
朝
﹁
鑲
翅
海
螺
﹂
，

另
一
為
編
號
一
三○

的
清
代
右
旋
白
螺
。

清
代
白
螺
雖
然
吹
嘴
不
見
，
只
存
邊
緣
有

釘
孔
的
螺
體
，
長
十
．
八
公
分
盛
貯
於
盒

裡
，
且
漢
、
滿
、
蒙
、
藏
四
體
文
字
白
綾

簽
上
，
漢
文
書
寫
的
就
是
﹁
乾
隆
四
十
五

年
，
班
禪
額
爾
德
呢
所
進
大
利
益
右
旋

白
螺
，
護
佑
渡
江
海
，
平
安
如
願
，
諸
事

圖三　清　乾隆朝　右旋白螺　國立故宮博物院藏圖四　 清代右旋白螺漢、滿、蒙、藏四體文字白綾簽　引自北京故宮博物院主編，《清宮藏傳
佛教文物》

○

︶
六
世
班
禪
由
承
德
入
覲
，
慶
賀
乾
隆

皇
帝
七
十
壽
辰
，
當
次
進
獻
物
品
中
標
列

了
﹁
栓
五
色
哈
達
海
螺
﹂
的
紀
錄
，
對
班

禪
額
爾
德
尼
所
進
獻
右
旋
白
螺
提
供
了
原

始
樣
貌
的
認
識
。
︵
註
三
︶

道
光
年
間
臺

灣
兵
備
道
徐
宗
幹
的
札
記
，
則
為
這
枚
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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專　輯

封
使
臣
前
往
琉
球
。
由
於
清
代
中
琉
間
交

通
固
定
以
福
州
為
門
戶
，
使
臣
受
命
次
年

春
天
由
京
師
南
下
福
州
，
待
夏
至
西
南
風

起
才
啟
程
的
過
程
中
，
所
有
冊
使
出
洋
準

備
事
宜
，
全
由
閩
浙
總
督
辦
理
；
執
行
航

海
護
佑
的
右
旋
白
螺
，
其
施
用
對
象
就
由

護
佑
官
員
渡
臺
，
進
而
兼
理
冊
使
赴
琉
。

嘉
慶
三
年
︵
一
七
九
八
︶
因
備
位
琉
球
國

王
尚
溫
，
循
例
向
清
廷
請
封
，
嘉
慶
四
年

︵
一
七
九
九
︶
翰
林
院
修
撰
趙
文
楷
、
編

修
李
鼎
元
被
選
派
為
正
、
副
使
，
前
往
琉

球
進
行
清
朝
第
五
次
琉
球
國
王
冊
封
。
嘉

慶
五
年
︵
一
八○

○

︶
閩
浙
總
督
玉
德
陳

報
出
使
準
備
事
宜
的
︿
為
預
雇
冊
使
乘
坐

船
隻
恭
摺
﹀
附
片
內
，
率
先
提
議
將
供
奉

督
署
的
白
螺
隨
行
出
海
護
佑
；
經
嘉
慶

皇
帝
硃
批
﹁
應
令
隨
往
供
奉
，
敬
迓
神

恩
﹂
，
開
創
了
右
旋
白
螺
出
使
琉
球
的
先

例
。
︵
圖
五
︶

此
後
清
代
對
琉
球
的
冊
封
，
都
得

以
循
例
攜
帶
福
州
督
署
內
的
白
螺
同
往
：

嘉
慶
十
二
年
︵
一
八○

七
︶
琉
球
新
王
尚

灝
請
封
，
清
廷
因
此
特
命
翰
林
院
編
修
齊

鯤
與
工
科
給
事
中
費
錫
章
出
使
冊
封
，
二

人
於
嘉
慶
十
三
年
︵
一
八○

九
︶
啟
程
；

此
次
適
逢
蔡
牽
事
件
結
束
，
閩
浙
總
督
阿

林
保
、
福
建
巡
撫
張
師
誠
於
三
月
初
六
日

上
奏
，
提
及
前
次
賽
沖
阿
渡
臺
係
由
內
廷

另
頒
白
螺
敬
奉
前
往
，
而
閩
省
督
署
內
白

螺
因
仍
供
奉
在
署
，
建
議
將
之
移
奉
封
舟

中
，
以
祈
靈
佑
往
返
順
利
。
︵
圖
六
︶
到

道
光
十
七
年
︵
一
八
三
七
︶
琉
球
國
王
尚

灝
薨
，
世
子
尚
育
請
封
，
清
廷
又
有
派
出

翰
林
院
修
撰
林
鴻
年
為
正
使
、
編
修
高
人

鑑
為
副
使
前
往
冊
封
之
舉
。
在
道
光
十
八

年
︵
一
八
三
八
︶
，
閩
浙
總
督
鍾
祥
、
福

建
巡
撫
魏
元
烺
便
以
向
來
冊
使
赴
琉
球
都

將
督
署
中
所
存
右
旋
白
螺
移
奉
入
船
，
議

請
同
樣
循
例
辦
理
，
促
使
白
螺
再
隨
使

臣
出
使
琉
球
。
︵
圖
七
︶
到
同
治
五
年

︵
一
八
六
六
︶
琉
球
國
王
再
次
的
更
替
，

於
是
派
遣
冊
封
使
正
使
詹
事
府
右
贊
善
趙

新
、
副
使
內
閣
中
書
于
光
甲
赴
琉
球
，
由

閩
浙
總
督
左
宗
棠
﹁
遵
歷
奉
諭
旨
，
將
敬

藏
右
旋
白
螺
謹
移
送
該
使
臣
趙
新
等
供
奉

舟
中
，
以
祈
靈
佑
﹂
︵
註
六
︶

，
比
照
前
面

數
次
出
使
琉
球
的
情
況
辦
理
，
待
返
抵
福

州
再
將
右
旋
白
螺
交
回
督
署
恭
貯
。

然
而
同
治
五
年
右
旋
白
螺
第
四
度
跟

隨
冊
封
使
臣
出
使
琉
球
，
是
清
朝
第
八
次

的
冊
封
琉
球
國
王
，
卻
也
是
清
廷
最
後
一

次
冊
封
琉
球
王
，
既
成
為
右
旋
白
螺
渡
航

琉
球
的
尾
聲
，
也
為
右
旋
白
螺
出
航
海
上

畫
上
了
句
點
。

而
另
一
枚
敬
貯
大
內
的
右
旋
白
螺
，

自
嘉
慶
十
一
年
仁
宗
下
諭
追
繳
回
宮
後
，

再
沒
有
離
開
紫
禁
城
的
訊
息
。
至
於
恭
貯

福
州
的
﹁
御
賜
白
螺
﹂
，
則
在
護
佑
目
的

由
渡
往
臺
灣
漸
漸
轉
向
琉
球
後
，
依
舊
受

到
閩
浙
總
督
接
續
的
照
護
，
並
在
歷
任
總

督
職
務
交
卸
的
奏
摺
中
，
與
閩
浙
總
督
關

防
、
福
建
鹽
政
印
信
、
王
命
旗
牌
、
律
例

文
卷
等
項
一
併
謹
慎
列
舉
、
移
交
。
︵
圖

八
︶
直
到
光
緒
二
十
九
年
︵
一
九○

三
︶

閏
五
月
，
福
州
將
軍
兼
閩
浙
總
督
崇
善
遵

十
一
月
，
再
由
高
宗
另
行
頒
發
班
禪
進
獻

的
白
螺
，
讓
受
任
閩
浙
總
督
的
福
康
安
長

期
供
奉
福
州
督
署
。
一
直
到
同
治
十
三
年

︵
一
八
七
四
︶
牡
丹
社
事
件
，
在
真
正
建

立
起
福
建
巡
撫
每
年
駐
臺
半
年
制
度
前
，

閩
省
將
軍
、
總
督
、
巡
撫
、
提
督
每
年
輪

流
渡
臺
巡
視
的
規
定
，
並
沒
有
被
確
實
執

行
；
恭
貯
福
州
的
白
螺
，
實
際
出
航
臺
灣

的
次
數
有
限
。
細
數
清
代
臺
灣
動
亂
事

件
：
右
旋
白
螺
因
乾
隆
朝
林
爽
文
事
件
開

展
海
上
任
務
，
而
嘉
慶
蔡
牽
之
亂
閩
浙
總

督
署
白
螺
未
及
趕
赴
臺
地
；
停
駐
督
署
的

右
旋
螺
實
際
只
有
在
道
光
張
丙
亂
時
，
被

閩
浙
總
督
程
祖
洛
迎
出
，
交
福
州
將
軍
瑚

松
額
攜
帶
赴
臺
，
才
再
次
勾
連
出
與
臺
灣

歷
史
的
關
聯
。

另
一
方
面
，
自
明
洪
武
五
年
︵
一
三 

七
二
︶
明
太
祖
遣
行
人
楊
載
詔
諭
琉
球

國
，
到
清
光
緒
五
年
︵
一
八
七
九
︶
日
本

出
兵
琉
球
、
拘
執
國
王
尚
泰
為
止
，
中
琉

五
百
多
年
封
貢
關
係
中
，
因
琉
球
在
清
順

治
十
一
年
︵
一
六
五
四
︶
繳
回
明
朝
所
頒

敕
印
，
轉
成
為
清
朝
屬
國
。
此
後
琉
球
歷

代
新
王
嗣
位
，
都
需
先
請
朝
命
冊
封
；

從
康
熙
二
年
至
同
治
五
年
︵
一
六
六
三

∼

一
八
六
六
︶
，
清
廷
共
計
八
次
派
遣
冊

圖五　 清　閩浙總督玉德奏　〈聞預雇使乘坐船隻及現在辦理緣由〉附件　
嘉慶5年3月22日 　2扣　故宮091102　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圖六　 清　閩浙總督阿林保、福建巡撫張師誠奏　〈報遵旨選派明幹熟悉之水師將領護送冊
使前往琉球并預備船隻一切事宜〉　嘉慶13年3月6日　10扣　局部　故宮096001　
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圖七　 清　閩浙總督鍾祥等　〈為備辦冊使前往琉球國一應事宜恭摺奏聞事〉 　道光18年4月12日　11扣　
局部　故宮107348　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圖八　 清　閩浙總督慶端奏　〈為恭報交卸據篆接受督篆各日期並奏請陛見事〉　咸豐9年6月5日 局部　12扣　局部　
故宮129553　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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專　輯

註
釋

1.  

包
括
西
藏
的
進
貢
，
清
廷
為
賞
賜
蒙
藏
領
袖
與
寺

廟
、
宮
中
祝
賀
壽
慶
，
以
及
清
宮
內
外
佛
堂
陳
設

與
儀
式
用
，
也
製
作
藏
傳
佛
教
法
器
。

2.  

中
國
第
一
歷
史
檔
案
館
，
︽
天
地
會
︾
第
六
，
北

京
：
中
國
人
民
大
學
，
一
九
八
〇
，
頁
一
六—

一
九
。

3.  
陳
鏘
儀
、
郭
美
蘭
，
︿
六
世
班
禪
承
德
入
覲
述

略
﹀
，
︽
中
國
藏
學
︾
一
九
九
二
年
第
四
期
，
頁

五
八—
六
八
。

4.  

徐
宗
幹
，
︿
君
子
軒
偶
記
﹀
，
︽
斯
未
信
齋
雜

錄
︾
，
臺
灣
文
獻
叢
刊
第
九
十
三
種
，
臺
北
：
臺

灣
銀
行
，
一
九
六
〇
，
頁
五
一
。

5.  

故
宮
博
物
院
主
編
，
︽
清
宮
藏
傳
佛
教
文
物
︾
，

北
京
：
紫
禁
城
出
版
社
、
兩
木
出
版
社
，
一
九
九 

二
，
頁
二
四
二
。

6.  

左
宗
棠
，
︿
冊
封
琉
球
國
王
使
臣
到
閩
，
備
辦
一

應
事
宜
擇
期
放
洋
﹀
，
同
治
五
年
五
月
十
三
日
，

收
入
︽
左
文
襄
公
全
集
︾
第
一
冊
，
臺
北
：
文
海

書
局
，
一
九
六
四
，
頁
六
九
八
。

參
考
書
目

1.  

郭
果
六
，
︿
臣
心
堅
白
能
如
此
，
何
處
風
波
不

可
平—

漫
談
故
宮
典
藏
的
右
旋
白
螺
﹀
，
︽
故

宮
文
物
月
刊
︾
第
二
二
八
期
，
二
〇
〇
二
，
頁

一
〇
二—

一
一
七
。

2.  

陳
龍
貴
，
︿
院
藏
清
代
琉
球
檔
案
與
中
琉
封
貢

關
係
﹀
，
︽
故
宮
文
物
月
刊
︾
第
三
六
二
期
， 

二
〇
一
三
，
頁
七
〇—

八
一
。

3.  

蔡
玫
芬
，
︿
定
風
珠—

右
旋
螺
﹀
，
︽
故
宮
文

物
月
刊
︾
第
二
期
，
一
九
八
三
，
頁
一
〇
八—

一
一
一
。

4.  

賴
依
縵
，
︿
人
間
奇
寶—

康
安
攜
臺
白
螺
在
臺

灣
﹀
，
︽
故
宮
文
物
月
刊
︾
第
三
四
三
期
，

二
〇
一
一
，
頁
一
一
〇—

一
一
五
。

旨
，
將
乾
隆
年
間
頒
發
到
閩
，
供
奉
於
督

署
樓
上
的
班
禪
額
德
尼
所
進
右
旋
白
螺
派

員
恭
繳
回
宮
廷
；
白
螺
於
焉
功
成
身
退
，

結
束
了
一
百
多
年
來
海
上
定
風
珠
的
任

務
。
︵
圖
九
︶

結
語

藏
傳
佛
教
法
螺
的
右
旋
白
螺
，
自
進

入
清
宮
就
獲
得
高
宗
乾
隆
皇
帝
御
製
詩
讚

詠
，
也
因
為
﹁
歷
經
帶
往
渡
海
，
最
為
吉

祥
﹂
，
每
遇
臺
灣
大
事
就
渡
海
來
臺
，
展

開
護
佑
官
兵
海
上
平
安
的
順
風
螺
歷
程
。

時
至
今
日
，
物
換
星
移
：
福
康
安
、
賽
沖

阿
所
攜
帶
渡
臺
的
右
旋
白
螺
回
宮
後
，
先

被
供
奉
於
養
心
殿
佛
堂
，
到
二
十
世
紀
中

期
再
與
故
宮
其
他
文
物
一
同
渡
海
來
臺
；

供
奉
閩
浙
總
督
衙
署
，
擔
當
渡
臺
官
員
航

海
護
佑
的
右
旋
白
螺
，
則
在
經
歷
蒞
臺
和

冊
封
琉
球
的
行
旅
後
，
現
在
仍
留
置
北
京

紫
禁
城
。
由
臺
灣
的
動
亂
事
件
為
發
端
，

清
宮
右
旋
白
螺
飄
洋
過
海
的
行
跡
，
不
僅

牽
涉
臺
灣
歷
史
，
還
關
連
中
琉
關
係
；
定

風
神
物
飄
洋
過
海
的
護
佑
，
使
清
廷
得
以

在
驚
濤
駭
浪
中
展
現
對
臺
灣
的
影
響
、
牽

繫
與
琉
球
的
交
通
，
對
探
討
清
代
臺
灣
歷

史
發
展
、
對
外
關
係
都
深
具
意
義
。

作
者
任
職
於
本
院
南
院
處

圖九　 清　閩浙總督崇善奏　〈為遵旨派員恭繳御頒白螺恭摺仰祈聖鑒〉　光緒29年閏5月3日　6扣　局部　故宮150408　 
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
